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重庆杰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2023年   月   日
	审批方式
	☑告知承诺制              常规审批

	项目名称
	重庆杰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万套膨胀节生产项目

	建设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产业大道61号
	项目代码
	2302-500151-04-01-490468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申请类别
	首次申报项目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C3311金属结构制造
	环评文件
类型
	报告表
	是否未批先建
	否

	总投资（万元）
	1000
	环保投资
（万元）
	27
	所占比例（%）
	2.7

	建设单位名称
	重庆杰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何杰
	联系人
	何杰
	联系电话
	18623527090

	通讯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产业大道6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51MAABT6T716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重庆杰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89号线外城市花园13幢15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12MA605T450D

	环评文件项目负责人
	严万泽
	联系电话
	18996359346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容、规模、总投资、环保投资等）
	重庆杰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拟投资1000万元在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产业大道61号（即铜梁高新区蒲吕片区）购买华雄·西部智慧产业园中已建标准厂房（建筑面积为1697.85m2）建设“重庆杰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万套膨胀节生产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主要设有机加、焊接、涂装生产区，建成后将形成年产膨胀节1万套的生产能力。
项目共有员工10人，年生产320天，每天1班制。项目设有倒班宿舍，不设食堂。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环保投资27万元。

	项目所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是否开展，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审查机关及时间）
	已通过审查。
规划环评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铜梁高新区铜梁片区及全蒲片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渝环函[2019]94号）；
审查机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审查时间：2019年1月29日。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列出影响和对应的措施）
	1、废气
切割粉尘、打磨粉尘经移动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涂装废气经负压收集后进入“干式过滤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一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2、废水
生活污水依托华雄·西部智慧产业园中已建生化池（已验收）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达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蒲吕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9-2002）一级A排放标准后排入小安溪。
3、噪声
选择低噪设备，合理布局，隔声减噪，加强设备维护。
4、固废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一般固废交回收单位处理；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5、风险
涂装车间、仓库-油料存放区、危废暂存间等做重点防渗，其防渗技术要求满足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K≤1×10-7cm/s，铺设双层高密度聚乙烯HDEP防渗膜，墙角涂刷环氧树脂漆，或参照GB18598执行；其他区域做简单防渗，地面硬化处理即可。厂区废机油、油料和液态原料采用密封桶收集，在密封桶下方设置高约15cm托盘，防止泄漏，并在各易燃物质储存周边张贴禁止火源的标志，四周禁止有火源。


	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指标来源
	项目排入外环境的总量控制指标为：
废水：COD 0.0216t/a，NH3-N 0.0022t/a
废气（有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0.034t/a，颗粒物0.035t/a。

	污染物排放标准、辐射剂量控制限值
	1、废气：项目下料、打磨、焊接、涂装等相关工序产生的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特别排放限值；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
2、 废水：生活污水依托华雄·西部智慧产业园中已建生化池（已验收）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达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蒲吕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9-2002）一级A排放标准后排入小安溪。
3、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
4、固废：根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中要求，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工体废物过程的污染控制，不适用GB 18599-2020标准，贮存过程中应满足相应的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中有关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重庆杰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年产1万套膨胀节生产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符合园区规划环评结论及其审查意见，符合见江北区“三线一单”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本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较好，项目建设无重大环境制约因素；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产生废水、废气、噪声及固废，在严格按照本报告中所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后，并加强内部环境管理，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能实现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并能为环境所接受。
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在建设方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

	环评机构承诺
	[bookmark: _GoBack]（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规定，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项目环评文件。
（二）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环评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三）本单位对该环评文件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以及资质盗用、借用等行为，同意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将该环评文件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环评机构（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日期：

	建设单位（申请人）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
（三）自认满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本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本项目环评文件载明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重信守诺，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主动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本承诺书在“信用重庆”等网站上公开；
（八）本单位已对环评机构编制的环评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评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评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因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本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九）（勾选“告知承诺制”的）本单位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审批，并知晓相关规定内容，承诺履行主体责任，承担未履行承诺或其他法律法规要求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撤销环评批复、恢复原状等）；
（十）本单位已知晓受理即领取的批准文书在法定公示期（10个工作日）结束后生效；本单位已知晓，公示期满如果收到反对意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反馈意见的甄别核实工作，5个工作日内核实不能批复，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本单位承诺按要求退回批准文书，承担撤销环评批复产生的一切后果。在甄别核实意见期间，本单位承诺主动参与核实工作，不组织施工建设
（十一）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建设单位（申请人）（盖章）：             日期：


	相关文书送达方式
	□快递送达，邮寄地址为：××
□申请人自取



